婚内财产协议
甲方（男方）：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）
乙方（女方）：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）
甲乙双方经自由恋爱，于    年    月    日登记结婚。为明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及部分婚前财产的归属，经双方平等、自愿协商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达成如下约定：
第一条 关于婚前购买房产的约定
甲乙双方婚前共同出资购买的、位于                的房屋一套（暂未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），现双方一致同意该房屋产权及附属的一切权益归方所有。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该房屋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等全部权利由方单独行使。
第二条 关于工资、存款及住房公积金等的约定
自双方婚姻登记之日起，任何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工资、奖金、劳务报酬、投资收益、知识产权收益、存款及其孳息、住房公积金、住房补贴、养老保险金等一切劳动及投资性所得（法律明确规定为个人财产的除外），均归属于方个人所有。方对上述全部财产享有独立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及处分的权利。
第三条 关于婚后购买车辆的约定
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双方以共同财产出资购买的品牌车辆（车牌号：            ），其所有权及一切附属权益归方所有。    方享有对该车辆的独占性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及处分的权利。
第四条 关于离婚时财产处理的特别约定
[bookmark: _GoBack]若未来甲乙双方解除婚姻关系（包括协议离婚或诉讼离婚），则本协议第一、二、三条所涉的全部财产，无论登记在何方名下，均视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并应按以下原则进行分割：
甲乙双方一致同意，上述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无过错方所有。本协议所称“过错”，系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及司法实践所认定的重大过错情形（例如：重婚、与他人同居、实施家庭暴力、虐待遗弃家庭成员、存在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等）。过错方同意自愿放弃主张上述任何财产的权利。
第五条 其他事项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（或捺印）之日起生效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双方确认在签署前已充分理解协议全部条款及其法律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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